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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ongfor Properties Co. Ltd.
龍 湖 地 產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60）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九 日 舉 行 之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投 票 表 決 結 果

龍湖地產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公佈，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票數(%)

決議案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4,443,131,832 0

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獨立 (100%) (0.00%)

核數師報告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2. 宣佈派發截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4,443,131,832 25,350

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1元 (100%) (0.00%)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3. (1) 重選房晟陶先生為董事 4,425,904,113 17,252,069

(99.61%) (0.39%)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2) 重選陳凱先生為董事 不適用 不適用

陳先生因其個人其他發展並不膺選連任，因此並無提呈重選陳先生之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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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數(%)

決議案 贊成 反對

(3) 重選秦力洪先生為董事 4,437,298,925 4,830,287

(99.89%) (0.11%)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4)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之酬金 4,443,131,832 0

(100%) (0.00%)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4. 重新委任核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核數師 4,442,295,532 747,550

之酬金 (99.98%) (0.02%)

該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5.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第5項普通決議案。 3,957,210,126 485,947,05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本公司新股份） (89.06%) (10.94%)

該普通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6.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第6項普通決議案。 4,443,031,682 125,500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 (100%) (0.00%)

該普通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7.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之第7項普通決議案。 3,957,843,376 484,151,069

（擴大給予董事的一般授權以發行股份） (89.10%) (10.90%)

該普通決議案因獲得超過50%票數贊成而通過。

附註：

1. 所有百分比計算至小數貼後兩位。

2. 上述末期股息以人民幣宣派並將以港元支付。應付末期股息將按中國人民銀行於二零一一年五

月三日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五日期間所公佈人民幣兌港元的中間利率平均價轉換為港元（即港幣

100元兌人民幣83.682元）。上述末期股息相等於每股港幣0.11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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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之已發行及已繳足股份合共5,155,050,000股。有關

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賦予持有人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

投贊成或反對票權利之股份合共5,155,050,000股。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之所有

決議案進行投票並無任何限制。

本公司股份過戶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的

監察員。

有關上述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詳情，股東可參考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一年

四月四日的通函，股東可透過本公司網址www.longfor.com或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

公司指定網址www.hkexnews.hk瀏覽或下載通函。

承董事會命

龍湖地產有限公司

主席

吳亞軍

香港，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吳亞軍女士、房晟陶先生、秦力洪先生、Frederick Peter

Churchouse先生*、陳志安先生*及項兵博士*。

*　獨立非執行董事


